宝山区2019年规范教育收费联合检查情况自评表
（基础教育）

学校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班级数：_______________
教师人数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学生人数：____________
	项目
	要点
	联合检查内容
	是
	否
	备注

	







规范
教育
收费
	
1.收费项目
	沪价费[2015]13号规定代办学生服务性项目：高中阶段14项，义务教育阶段5项，幼儿园9项。学校规范代办行为表现：
1. 收费项目未超过规定的范围；
	
	
	

	
	
	2．不代办、不强制或推荐商业保险项目及报刊。
	
	
	

	
	
2. 流程规范
	1. 学校有学期代办学生服务性项目收费工作计划；
	
	
	

	
	
	2. 征询意见表；
	
	
	

	
	
	3. 公示；
	
	
	

	
	
	4. 学期结束时结算、退费；
	
	
	

	
	
	5. 工作总结。
	
	
	

	
	3.公示规范
	公示内容：实际执行的收费项目、标准及依据，本校收费部门联系电话和投诉电话，区投诉举报电话等；
	
	
	

	
	
	公示方式：校园醒目位置，校园网等。
	
	
	

	
	

4.管理规范
	1. 组织机构健全，分工明确，相关工作人员熟悉工作流程；
	
	
	

	
	
	2. 制度健全，并能有效执行；
	
	
	

	
	
	3. 会计核算规范，能做到明细核算；
	
	
	

	
	
	4. 票据使用规范；
	
	
	

	
	
	5. 收费规范，不得提前收取学费、餐费等；
	
	
	

	
	
	6. 使用规范，开展学生活动时教师费用不从学生费用中列支（教师费用是否单独列支） ；
	
	
	

	
	
	7.结算规范，学期结束时向学生（幼儿）家长发放用款清单，多退少不补。
	
	
	





	
	
5.征询规范
	1. 严格遵循“一生一表”征询：
	
	
	

	
	
	2. 征询单中，必须有“愿意”与“不愿意”或“需要”与“不需要”等不同选项；
	
	
	

	
	
	3. 征询单中，物品名称、单价、单位等表述清晰。
	
	
	

	







规范
办学
行为
及
师德
师风

	1.教辅用书(仅中小学）
	1.是否有学生订购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和订单以外的学习资料，或向学生推荐、推销（或变相推销）教辅材料；
	
	
	

	
	
	2.是否存在单位和个人进入学校宣传、推荐教辅材料。
	
	
	

	
	
2.违规补课（仅中小学）
	1. 学校是否组织、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。
	
	
	

	
	
	2. 学校是否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；
	
	
	

	
	
	3. 学校是否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：
	
	
	

	
	
	4. 在职中小学教师是否存在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、提供相关信息;
	
	
	

	
	
	5. 校领导是否出席、参与过校外机构招生宣传活动。
	
	
	

	
	4. 规范办学（中小学1-3，
幼儿园4）
	1. 是否存在普通高中未经审批程序，私自开设国际课程班；
	
	
	

	
	
	2. 民办中小学是否违规超计划外私自招生。
	
	
	

	
	
	3. 各级各类学校是否以创办特色为名举办重点班、实验班等，是否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学生并按成绩分班。
	
	
	

	
	
	4. 幼儿园是否以亲子班、特色班、兴趣班、课后培训班等名义违规办班收费。
	
	
	

	
	
4.师德师风
	1. 学校在职教师是否组织、推荐或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（即有偿家教）；
	
	
	

	
	
	2. 学校在职教师是否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其他教师、家长、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。
	
	
	

	
	
	3. 学校教师是否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、接受宴请等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；
	
	
	

	
	
	4. 学校是否通过教代会等多种方式加强师德师风教育。
	
	
	







	




其他
	
1.出租出借
	1. 学校是否有出租出借给校外培训机构行为；
	
	
	

	
	
	2. 学校是否有体育场馆和设备出租出借事宜，若有，是否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或报备，并记录在案；
	
	
	

	
	
	3. 学校是否有教职工从第三方或学校出租出借项目中得利。
	
	
	

	
	2.借读事项(仅中小学)
	1. 义务教育阶段是否有借读生；
	
	
	

	
	
	2. 高中严格按照学籍注册收费，是否存在擅自追加计划招生、超计划或无计划招生。
	
	
	

	
	
[bookmark: _GoBack]3.研学旅行（仅中小学）
	是否组织开展学生研学旅行及出国参加夏（冬）令营等活动。
	
	
	

	
	
	如组织，是否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到：1.开展活动前应告知学生家长收费标准和活动内容等信息，有学生及家长自愿选择。2.学校不得营利。3. 教师所需费用不得从承办活动的单位和中介机构给予的返还、回扣中开支。4.活动结束后，据实结算，向参加学生和家长公示相关费用支出情况。
	
	
	

	
	4.帮困助学
	1.学校帮困助学政策是否有效落实，情况是否符合文件要求；
	
	
	

	
	
	2.中央教育民生工程资金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加强监管，是否保证专款专用。
	
	
	

	问题与整改要求：



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









